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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問答集 

 

一、 哪些外國投資人可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 

答： 

已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辦理登記或已經主管機關或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許可投資國內有價證券之境外

外國機構投資人，即可申請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下列投資人除外： 

（一） 核准制時期，以專業機構投資人之分戶申請投資國內證券至今仍未升

為主戶者。 

（二） 經相關單位事前通知，須於申請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前先行提供相

關資料予證交所轉洽該單位意見之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其檢附資料

不齊備者。 

 

二、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可指定之保管機構家數限制? 

答： 

指定二家以上保管機構之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以下均稱多保管機構投資

人），需指定一家主保管機構，另外可指定三家次保管機構，即最多得指定四

家保管機構。 

 

三、 如何辦理多保管機構登記作業? 

答： 

（一） 新增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成為多保管機構投資人前，原已指定之保管機構即為

主保管機構，新增次保管機構時，須由經主管機關或證交所許可之投資者之

代理人兼保管機構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之登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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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或代表人（下稱登記代理人，即主保管機構）於證交所系統線上傳送

「1-7-1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次保管機構申請登記表」，經系統線上檢核無誤

後，即完成新增，得列印「1-7-2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主次保管機構完成登記

證明」。 

（二） 註銷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終止與次保管機構關係時，應申請註銷次保管機構，由

其登記代理人（即主保管機構）於證交所系統線上傳送「1-7-3 境外華僑及

外國人註銷次保管機構申請登記表」，經系統線上檢核無誤後，即完成註銷，

得列印「1-7-4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次保管機構完成註銷登記證明」。 

意即當多保管機構投資人變更次保管機構時，應先辦理註銷原次保管機構

後，再申請新增另一家次保管機構；若遇主次保管機構互換，應先辦理註銷

次保管機構，續辦理變更代理人後，再申請新增原主保管機構成為次保管機

構；經登記後之主次保管機構皆得於證交所系統線上列印「1-7-2 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主次保管機構完成登記證明」。 

 

四、 多保管機構投資人如何申報月報? 

答： 

多保管機構投資人應由主保管機構及次保管機構分別就其受託保管資產申報

月報。 

 

五、 多保管機構投資人如為私募型態之共同基金及單位信託，其借券相關限額

如何計算? 

答： 

私募型態之共同基金及單位信託之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借入有價證券賣出之

額度，不得超過基金規模之百分之五十，且其出借所持有任一有價證券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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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所持有該有價證券數額之百分之五十。前述投資人如為多保管機構

投資人，其限額應分別依主保管機構及次保管機構受託保管資產計算。 

 

六、 多保管機構投資人如匯出借賣價金，其限額如何計算? 

答：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以借券方式賣出有價證券之價金申請結匯，應視為投資

本金之匯出，其申請匯出投資本金之新臺幣金額，不得超過其匯入投資本金

淨額兌換成新臺幣之餘額。 

多保管機構投資人之限額，應分別依主保管機構及次保管機構受託保管部位

計算。 

 

七、 如何計算多保管機構投資人之固定收益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投資限額? 

答：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際金融組織來臺發行之

新臺幣債券、指數投資證券、債務型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貨幣市場工

具、貨幣市場基金之總額度，併計從事店頭股權衍生性商品、店頭新臺幣利

率衍生性商品、店頭結構型商品、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擇權端交易所支付

之新臺幣權利金及交換結算差價淨支付金額、國內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

結算之新臺幣保證金，不得超過其匯入資金之百分之三十，但投資私募轉換

公司債不計入前揭總額度。 

多保管機構投資人應分別依主保管機構及次保管機構受託保管部位計算前述

限額。 

 

八、 多保管機構投資人匯出投資證券收益，如何計算盈餘?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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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保管機構投資人就其投資證券之收益申請結匯時，得分別依主保管機構及

次保管機構受託保管之證券部位計算是否為盈餘。 

 

九、 多保管機構投資人股務作業程序? 

答： 

集保結算所應彙總所保管證券之所有人相關資料，於發行公司為召開股東會、

債權人會議或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或還本付息前所公告停止過戶期間開

始日起三日內通知證券發行人，該證券所有人為多保管機構投資人時，相關資

料得包含未持有部位之主保管機構集中保管帳戶基本資料。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得依集保結算所通知之內容，以多保管機構投資人之主保管

機構受託保管專戶名稱記載於股東名簿，包括開戶或變更聯絡地址等資料。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證券發行人皆適用前述

規定。 

 

十、 多保管機構投資人從事期貨交易應注意事項? 

答： 

(一) 多保管機構投資人從事期貨交易，如需指定華僑及外國人從事期貨交易

應行注意事項(以下稱僑外資期貨交易注意事項)第十二點所稱代理人

二家以上，應指定主保管機構為主代理人，次保管機構為次代理人。 

(二) 累計新臺幣已實現盈餘加計僑外資期貨交易注意事項第十一點第二項

及第三項之新臺幣餘額，應以主代理人及次代理人申報之各期貨交易帳

戶金額合併計算，個別交易人及綜合帳戶分別不得逾新臺幣三億元，並

由主代理人通知指定多保管機構投資人該項餘額。 

(三) 前述新臺幣餘額逾限時，由主代理人通知指定多保管機構投資人依僑外

資期貨交易注意事項第十一點第六項結匯時限及餘額規定辦理。 

 


